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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課：大衛生平與詩篇 

───罪的工價 

詩篇五十一篇 

當拿單來跟他講到那個比喻，指出他的罪的時候，他也寫了詩篇五十一篇，更直截了當地

來表達他犯罪以後的心情。 

1-6 節：求主赦罪 

 1. 承認己罪（1－3 節） 

他說：神啊！求你按你的慈愛憐恤我，按你豐盛的慈悲塗抹我的過犯。 

我想我們，如果一塊布，滴上了油滴，我們可以用肥皂，或者漂白水把它漂淨，洗淨。可

是當我們犯了罪，這個罪，就像靈魂的污點，是與我們的靈魂結合在一起，這不是靠水，

或者牛羊的血可以洗淨。他這裏說，神啊，求你按你豐盛的慈悲塗抹我的過犯。 

（詩五十一 2－3）求你將我的罪孽洗除淨盡，並潔除我的罪。因為我知道我的過犯，我的

罪常在我面前。 

 2. 接受判罪（4） 

我向你犯罪，惟獨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這惡；以致你責備我的時候顯為公義；判斷我

的時候顯為清正。 

 3. 認識罪深（5－6） 

他承認他是一個惡人，單單得罪了神，雖然他也得罪了烏利亞，他實際上也在約押這個將

軍的面前作了很壞的榜樣，但是他知道，最後，最大，他真正得罪的那一位，是天上的神，

也是他一路從小敬拜，一路扶植他的神，他認罪到一個地步，他說我知道我是有罪的， 

（詩五十一 6）我是在罪孽裏生的，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 

現在第六節，他向神深深地懺悔以後，他看見了神的本性，你（神）所喜愛的是內裏誠實；

你在我隱密處必使我得智慧。 

7－9 節：求主恢復 

 1. 生活的恢復（7－12） 

（詩五十一 7－8）求你用牛膝草潔淨我，我就乾淨；求你洗滌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

我得聽歡喜快樂的聲音，使你所壓傷的骨頭可以踴躍。 

我們什麼時候不認罪，我們的罪就壓傷我們的骨頭，使我們軟弱，不能起身。 

（詩五十一 9－11）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塗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為我造清潔的

心，使我裏面重新有正直的靈。不要丟棄我，使我離開你的面；不要從我收回你的聖靈。 

我想一個在罪孽壓傷之下的人，最怕的是他的神丟棄了他，再不要他，我想一個孩子做錯

了事，會不怕父母來責罰，但是他就怕父母不要他了。所以大衛在他心裏面深深知道，神

可以責罰他，但是他不能夠忍受神丟棄他的那樣的生活，他懇求神，讓他今後不要再那樣

輕易地犯罪，求神賜給他清潔的心，重新有正直的靈，所以神啊， 

（詩五十一 12）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樂，賜我樂意的靈扶持我； 

 2. 見證的恢復（13－19） 

1) 事奉的恢復（13－15） 

（詩五十一 13）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過犯的人，罪人必歸順你。 

我在想神設立大衛的位分，並不因為大衛的罪就廢除，大衛仍然在王的位分上，他仍然要

教導他的百姓，行正直的路，所以他求神使他得救，使他的靈能夠被神扶持，繼續地能夠

帶領他的百姓。 

（詩五十一 14－15）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脫離流人血的罪；我的舌頭就高聲

歌唱你的公義。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張開，我的口便傳揚讚美你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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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安息的恢復（16－17） 

（詩五十一 16）你本不喜愛祭物；若喜愛，我就獻上；燔祭你也不喜悅。 

我想如果這個大衛，他不是深深地體會罪帶來的傷害，他可以用別的東西替代，我想認罪

絕不能用好行為來替代。認罪就是認罪，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痛悔的靈，一個認罪的人

必須真的是憂傷痛悔到他看見自己是這樣的敗壞。神啊！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 

大衛與掃羅的比較（撒上十五 12－21） 

我想大衛在這裏的禱告，跟這個掃羅成了一個很強烈的對比，當掃羅他認罪的時候，他也

說我有罪了，可他沒有擺下他的面子，他沒有推脫他自己該認的那個罪，他還要撒母耳給

他面子，他還要這個神給他條件，他要在他百姓面前被高舉。他甚至說，我從亞瑪力人那

裏得來上好的牛羊，我獻上，他以為神可以用這些代替的東西來賄賂。那個時候撒母耳對

掃羅說，神喜悅公牛山羊的祭，豈如喜悅人順服他嗎？那句話我們再把它復習一下，是在 

撒母耳記上第十五章二十二節：撒母耳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如喜悅人聽從他

的話嗎？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 

這個話就是大衛在這裏，詩篇五十一篇所說的，神所喜愛的祭物是我們內心真正的認罪悔

改，憂傷痛悔的心，不是外面的那些祭物。 

 3) 影響的恢復（18－19） 

最後，神啊，（詩五十一 18－19）求你隨你的美意善待錫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牆。那時，

你必喜愛公義的祭和燔祭並全牲的燔祭；那時，人必將公牛獻在你的壇上。 

我想惟有內心誠實，正直，認罪悔改之後，我們所獻上，.外面這個祭物才是公義的，而且

這樣子的祭物，才要被神所悅納。我想大衛他不是一個完人，我們感謝神，聖經從來沒有

把我們的罪隱瞞。好像大衛是神所喜悅的人，他的罪我就少寫一點，沒有。這個大衛犯罪，

原原本本地都記載在這裏，甚至你到詩篇五十一篇，這個是交給詩班的伶長去唱的，詩篇

五十一篇，大衛和拔示巴同寢以後，先知拿單來見他；他作這詩，交與伶長。他是一個敢

於認罪，敢於把自己的罪向人敞開的人。他這個詩是在詩班要交與伶長來唱的。我們常常

遮蓋我們的罪，我們認罪我們也是偷偷地，當然，罪的範圍多大，認罪的範圍也就多大。

大衛這件事情，實在說起來，好像是他跟拔示巴通姦的一個結果。其實不然，它牽涉到烏

利亞。以至於你會發現，當我們每次讀到耶穌基督家譜的時候，它都這麼說，大衛從赫人

烏利亞的妻拔示巴生了所羅門。所以這個污點就一直跟著他，因為他娶了拔示巴，是娶了

赫人烏利亞的妻。大衛他深知他不是只得罪一人或者兩人，這是得罪了神，他是整個國家

的元首，這件事他必須自己很誠實地敞開，作為全國的鑒戒，所以他寫了詩篇五十一篇，

是交給伶長來唱。 

 

我們現在繼續往下面看，大衛雖然在他認罪這麼深刻，然後他向拿單也認罪的時候，拿單

給了他一個應許，他說耶和華除掉你的罪，你不至於死，不過你的兒子，罪孽所生的兒子

必定要死，並且刀劍永不離開你的家。這讓我們看見罪是可怕的，罪必然帶來後果，神是

誠然可以赦免我們，可以塗抹我們，可是那個罪的後果，還是有它必然的一個自然的結果。 

 

(撒下十二章二十四節) 大衛安慰他的妻拔示巴，與她同寢；她就生了兒子，給他起名叫所

羅門。耶和華也喜愛他，就藉先知拿單給他取了一個名字叫耶底底亞，因為耶和華愛他。 

 

那麼下面呢，我們要跳到第十三章，雖然二十六節這個地方又是一個打仗的故事，把拉巴

的城給取了下來，但是我們還要繼續十三章，這一章呢，是大衛他，從此以後，罪的後果，

他在他家人，在他親愛的兒女身上嘗到那個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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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鞭子：押沙龍事件（撒下十二－二十） 

原因： 

1. 押沙龍事件的遠因：拔示巴事件的自然結果（撒下十二 7－12）；大衛自己定的刑罰 

大衛當他聽到拿單說，這個富戶他拿了窮人那只羊羔的時候，他義憤填膺地說，他必須償

還人家的羊羔四倍。他沒有想到他在他自己的家中，也償還了四個兒子，為什麼？因為他

殺了烏利亞，是用不義的藉口殺了他，竟然在他自己的家中，神興起了刀劍，下面我們要

來看的就是押沙龍事件。押沙龍事件是拔示巴事件之後的一個自然的結果。我把大衛的家

庭背景重新列在這裏，也把他這個押沙龍事件的遠因寫在這， 

大衛的家室： 

 基比亞時期（約 22-24 歲；撒上十八 17－29；撒下三 13-16; 六 20-23）： 

──米甲（Michal，掃羅次女）：大衛逃亡期間，被父強迫改嫁帕鐵；大衛登基希伯崙時，

又將她強行要回；二人感情已有變化，終生未孕。 

 

 逃亡時期（約 24－30 歲；撒上二十五 39－44；撒下二 2） 

──亞希暖（Ahinoam，耶斯列人） 

   亞比該（Abigail，作過迦密人拿八的妻） 

 

 希伯崙時期（30－37 歲；撒下三 2－5；五 13－15；十三 1） 

──亞希暖（Ahinoam，耶斯列人）    ──1. 暗嫩（Amnon） 

   亞比該（Abigail，作過迦密人拿八的妻）  ──2. 基利押（Chileab） 

             （或：代上三 1；但以利 Daniel） 

   瑪迦（Maacah，基述王達買的女兒）  ──3. 押沙龍（Absalom） 

              獨女：他瑪（Tamar） 

   哈及( Haggith）          ──4. 亞多尼雅（Adonijah） 

   亞比他（Abital）          ──5. 示法提雅（Shephatiah） 

   以格拉（Eglah）          ──6. 以特念（Ithream） 

 

 耶路撒冷時期（37－70 歲；撒下五 13－16；十一 3；代上三 5－8； 

代下十一 18；王上 1－3） 

──拔示巴（Bathsheba）   ──沙母亞（Shamua，又名示米亞 Shimea）， 

             朔罷（Shobab），拿單（Nathan）， 

             所羅門（Solomon，又名耶底底亞 Jedidiah） 

   不知名的妾：     ──益轄（Ibhar）， 

                                      以利書亞（Elishua，又名以利沙瑪）， 

                                      以利法列（Eliphelet）， 

                                      挪迦（Nogah）， 

                                      尼斐（Nepheg）， 

                                      雅非亞（Japhia）， 

                                      以利沙瑪（Elishama）， 

                                      以利雅大（Eliada）， 

                                      以利法列（Eliphelet）， 

                                      耶利摩（Jerimoth） 

   亞比煞（Abish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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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押沙龍事件的近因：他瑪事件（撒下十三 1－22；大衛年約 46 歲） 

我們看一下十三章第一節： 

大衛的兒子押沙龍有一個美貌的妹子，名叫他瑪。大衛的兒子暗嫩愛她。 

我們已經知道暗嫩是長子，這個押沙龍是第三個兒子，而押沙龍跟暗嫩是同父異母的兄弟。

押沙龍有一個同胞的妹妹，叫做他瑪，他們這一家人都是長得非常好看， 

（撒下十二 2－3）暗嫩為他妹子他瑪憂急成病。他瑪還是處女，暗嫩以為難向她行事。暗

嫩有一個朋友，名叫約拿達，是大衛長兄示米亞的兒子，這約拿達為人極其狡猾。 

大衛的原生家庭： 

耶西的八個兒子：（撒上 16:11 提及八子，可能有一子早逝，因此在代上 2:15 未載入家譜

中） 

由原配所生：以利押，亞比拿達，示米亞（註："沙瑪"），拿坦業、拉代、阿鮮， 

  示米亞的兒子：約拿達（又名：約拿單）， 

曾殺了一個迦特偉人的兒子（撒下二十一 20－22；代上二十 6－8） 

 

由續弦（拿轄的妻）所生：大衛， 

續弦的妻與前夫拿轄所生的姐姐：洗魯雅，亞比該 

 

洗魯雅與亞希米勒的兒子：亞比篩，約押（作了大衛的元帥），亞撒黑 

亞比該與以特拉（益帖）的兒子：亞瑪撒（作了押沙龍的元帥） 

在我們給大家的這個大衛家庭背景當中，我們已經看到，他有同父異母的哥哥好幾位，這

裏提到的這位約拿達是他第三個哥哥，又叫示米亞，好，示米亞又就是沙瑪，好，約拿達

這位為人極其狡猾，所以他知道暗嫩的心事。他就給暗嫩出了一個主意，我們看一下第四

節， 

（撒下十三 4－14）他問暗嫩說：“王的兒子啊，為何一天比一天瘦弱呢？請你告訴我。”

暗嫩回答說：“我愛我兄弟押沙龍的妹子他瑪。”約拿達說：“你不如躺在床上裝病，你父親

來看你，就就對他說：求父叫我妹子他瑪來，在我眼前預備食物，遞給我吃，使我看見，

好從她手裏拿過來吃。”於是暗嫩躺臥裝病。王來看他，他對王說：“求父叫我妹子他瑪來，

在我眼前為我作兩個餅，我好從她手裏接過來吃。”大衛就打發人到宮裏，對他瑪說：“你

往你哥哥暗嫩的屋裏去，為他預備食物。”他瑪就到她哥哥暗嫩的屋裏。暗嫩正躺臥。他瑪

摶麵，在他眼前作餅，且烤熟了，在他面前，將餅從鍋裏倒出來。他卻不肯吃，便說：“眾

人離開我出去吧！”眾人就都離開他出去。暗嫩對他瑪說：“你把食物拿進臥房，我好從你

手裏接過來吃。”他瑪把所作的餅拿進臥房，到她哥哥暗嫩那裏。拿著餅上前給他吃。他便

拉住他瑪，說：“我妹妹，你來與我同寢。”他瑪說：“我哥哥，不要玷污我。以色列人中不

當這樣行，你不要作這醜事。你玷污了我，我何以遮蓋我的羞恥呢？你在以色列人中也成

了愚妄人。你可以求王，他必不禁止我歸你。”但是暗嫩不肯聽她的話，因比她力大，就玷

污了她，與她同寢。 

在這裏會看到情慾和愛之間的分別；愛是可以等待，愛是可以等到王把他瑪許配給暗嫩，

那時就名正言順。但是暗嫩這時是情慾發動，所以他不能等，他立刻玷污了她。但是，隨

後發生什麼， 

（撒下十三 15）隨後，暗嫩極其恨她。那恨的心，比先前愛她的心更甚！對她說：“你起

來去吧！” 

 

就把她推出去，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婚外情，或者是婚前不討神喜悅的這個污穢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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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常常會玷污了本來的那個美好的愛，這個地方就是這樣。當暗嫩行了這個醜陋的事情，

那仇恨的心比先前更大。其實是這樣，根本一點不是愛，只是情慾而已。 

（撒下十三 16－19）他瑪說：“不要這樣，你趕出我去的這罪，比你才行的更重！”但暗嫩

不肯聽她的話，就叫伺候自己的僕人來，說：“將這個女子趕出去！她一出門，你就關門上

閂。”那時他瑪穿著彩衣，因為沒有出嫁的公主都是這樣穿。暗嫩的僕人就把她趕出去，關

門上閂。他瑪把灰塵撒在頭上，撕裂所穿的彩衣，以手抱頭，一面行走一面哭喊。 

你發現他瑪這個時候真的是心碎了，她一邊走一邊哭的時候，被她的哥哥押沙龍遇見了。 

（撒下十三 20－22）她胞兄押沙龍問她說：“莫非你哥哥暗嫩與你親近了嗎？ 

（這時候，這位押沙龍他對妹妹說：）我妹妹，暫且不要作聲，他是你哥哥，不要將這事

放在心上。”他瑪就孤孤單單住在胞兄押沙龍家裏。大衛王聽見這事，甚發怒。押沙龍並不

和他哥哥暗嫩說好說歹，因為暗嫩玷污他妹妹他瑪，所以押沙龍恨惡他。 

仇恨的心在裏面滋長。 

 

大衛的家室： 

現在我們在這裏告一個段落，看一下我們這個表上面所列，我們會發現，大衛在兄姐眾多

的一個家庭裏面成長，然後自己有眾多的妻室兒女，這個表上面列得很清楚。這樣子一個

複雜的背景。從他成長，其實他兩個姐姐的兒子，和他差不多年齡，但其實是他的侄兒，

然後他在逃亡的過程，他跟許許多多三教九流的人也來往。加上他娶了這麼多的妻妾。其

實每一個人有不同的優點，但是每一個人可能也有他的缺點，他的弱點，大衛的弱點是在

這個美色的事上，但是他沒有警覺，所以你看到他娶了這麼多的妻子，有這麼多的兒子，

然後這下面我們的註解上面也註解了聖經給我們描述這些人的一些出處， 

 

示米亞的兒子約拿達的背景： 

是暗嫩的朋友，可說是押沙龍事件的關係人物之一（撒下十三 3-6；32－35） 

又名：約拿單，曾殺了一個迦特偉人的兒子（撒下二十一 20－22；代上二十 6－8） 

這裏我們可以看一下，這位所謂約拿達是暗嫩的朋友，他是，其實他跟暗嫩來講呢，也是

堂兄弟的關係。他，這位約拿達是押沙龍事件的關係人物之一。他的名字又叫約拿單，我

們到後面還會再繼續看到。這位約拿單殺了一個迦特的偉人。 

拔示巴的背景：亞希多弗的孫女 

拔示巴是基羅人亞希多弗的孫女（撒下二十三 34），以連的女兒，烏利亞的妻。 

亞希多弗是大衛的謀士（代上二十七 33）， 

以連與烏利亞都是大衛的勇士（撒下二十三 34，39）， 

拔示巴（Bathsheba）或作拔書亞（Bathshua）是亞米利的女兒，亞米利即以連（代上三

5） 

下面我想要稍微講解一下的，就是這個基羅人亞希多弗的孫女，以連的女兒，烏利亞的妻。

這個亞希多弗是大衛的謀士，你知道這位亞希多弗到後來押沙龍叛變的時候，他跑到了押

沙龍那裏，做了他的謀士。甚至他怎麼樣地聽從大衛，他後來也怎麼樣地為押沙龍效忠，

原來有這麼一個遠遠的背景。就是這位亞希多弗，他孫女兒就是烏利的妻拔示巴。我們有

了這個家譜以後，很多的關係人物，中間微妙的關係會呈現出來。 

所以可以這麼講，拔示巴雖然後來他的丈夫死了，作了大衛的妻，但是在亞希多弗的心裏

面仍然覺得是一件醜陋的事情，所以當日後押沙龍叛變，他就去投靠了押沙龍，這個我們

以後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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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邊所列的這些大衛的兒子，實際上還有許多妃嬪所生的兒子並不計算在其內。那我們現

在來看一下，我們把所有的這些前因後果，我們把它放在一起，我們來解說。 

剛剛我們讀到大衛知道暗嫩玷污了他瑪的事情，他非常的憤怒，可是大衛身為父王，他沒

有處理這件事情。這件事情給我們一個警覺，就是當上樑不正，下樑必歪，甚至你自己上

樑不正的時候你都無力，你來管教兒女都失去了這個權柄。因為你自己也是這麼犯的。所

以呢，這件事情其實也正像是拿單說的，刀劍興起不離開你的家，你在暗中所行的，你的

兒子要在明處和你的妃嬪行淫，在日光之下神報應你。 

 

如果認罪以後後果還在，那麼赦罪之恩是什麼？（詩三十，一百零三） 

 

不過這邊有一點讓我們思想的，就是如果認罪以後，後果還在，那麼赦罪之恩是什麼？ 

＊ 亞當犯罪──＞人類的「罪性」（犯罪的本性）──＞「罪行」（犯罪的行為） 

──＞「罪咎」（犯罪的結果） 

=   「罪責」（犯罪是有責任的） 

=   「罪刑」（神公義的審判） 

──＞ (1) 永恆的刑罰：靈性的死 

(2) 今生的報應： 

a. 肉身的死（人人都有一死）包括未有罪行的嬰孩 

b. 今生的苦難 

我們在這裏看幾個名詞，就是亞當犯罪以後，人的「罪性」，就是人犯罪的本性，帶來犯罪

的行為，就是犯罪這個「罪行」。這個犯罪的行為必然帶來一個犯罪的結果就是「罪疚」，

這個犯罪的結果就是「罪責」。因為是有責任的。然後這個責任就是我們會遭受罪刑。「罪

刑」是神公義的審判。所以這個神公義的審判，在永恆中我們的靈性就會死去。當亞當犯

罪以後神說，你必死，看起來，他又活了這麼久，可是事實上他的靈性已死，在今生來講，

肉身也有一死，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不但如此，我們還為這個今生的罪所帶來

的報應，就是那個苦難。有的時候苦難真的是神讓我們回頭，使我們重新有回轉的機會，

是我們的一個機會，但是也是神的管教。犯罪的結果是這樣子的有罪疚，有罪責，有罪刑。 

 

赦罪 

那麼所謂的赦罪到底是什麼，赦罪是耶穌基督以他的寶血擔當我們來自神的刑罰，也就是

我們的罪造成的那個罪刑，罪責， 罪疚，耶穌用他的寶血擔當這個刑罰，塗抹我們的過犯，

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我們因信耶穌寶血救贖，我們被稱為義，站在義人的地位上，免去

了永恆的刑罰，也就是這個靈性可以得以復蘇。可是那個罪的後果，就是今生的這個罪責

和責任，卻是會有所影響。那這個罪責仍然存在，唯有求神施恩憐憫，使我們認罪之後，

把那個罪責的責任，或者是那個罪的影響減到最低，並且賜我們力量，使我們能夠承擔責

任，能夠加以挽回。 

 

如果犯罪必帶來後果，我們當如何？ 

所以是的，神是信實的，因耶穌的寶血會赦我們的罪，可是罪的那個結果，我們還是有責

任，所以犯罪必然帶來後果，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1) 勿輕易犯罪 

我想第一，不要輕易地犯罪，因為加拉太書六章七－八節說： 

不要自欺，神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什麼，收的也是什麼。順著情慾撒種的，必從情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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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敗壞；順著聖靈撒種的，必從聖靈收永生。 

 

2) 越早認罪越好，免得積重難返 

第二，我們是越早認罪越好，免得積重難返。我想大衛他就是積重，有一點難返。雖然後

來還是返回，但是他深知那個後果太嚴重，詩篇三十二篇六節，他自己寫的，他說， 

（詩三十二 6） 

為此，凡虔誠人都當趁你可尋找的時候禱告你；大水氾溢的時候，必不能到他那裡。 

 

所以我們下面就接著看下去，前面這個拔示巴事件是押沙龍事件的遠因，那麼，這個押沙

龍事件的近因是他瑪事件，就是剛剛我們所讀的，他瑪被她的同父異母的哥哥，暗嫩所玷

污。這個大衛因為自己上樑不正，他沒辦法管教暗嫩。如此這般，押沙龍就積恨在心，既

然他父親沒辦法管，那麼他自己要親自來報這個仇。 

 

思考問題： 

1. 請比較大衛與掃羅兩者“認罪＂的不同之處；並從詩篇五十一篇歸納出一個偶然被過犯

所勝而犯罪的基督徒，他若是真正的認罪悔改，他該有哪些心態？ 

 

2. 神既然赦免我們的罪，塗抹我們的過犯，那為什麼我們仍然需要承擔罪的後果？為什麼

我們無法免除罪惡所帶來的咒詛？那麼赦罪之恩是什麼？ 

 


